
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第四次续发行）

及2026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募集说明书摘要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下列网站：

http://www.sse.com.cn

http://www.chinabond.com.cn

http://www.chinamoney.com.cn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当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释义

在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词汇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或公司：指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总公司：指原中国铁路总公司。

铁道部：指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存量债券：指本期续发行对应的已经上市的“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 ，存量债券简

称为“25铁道06” 。

本期续发行债券： 指发行规模为50亿元的 “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30年期）（第四次续发

行）” 。

本期新发行债券：指发行规模为50亿元的“2026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

募集说明书摘要： 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为发行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而制作的

《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第四次续发行）及2026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

书摘要》。

主承销商：指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及存续期限内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证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申万宏源证券”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 ）的总称。

牵头主承销商：指中信证券。

承销团：指主承销商为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

团。

余额包销： 指承销团全体成员按照承销协议的约定对发行人承担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的

余额包销责任。

中央结算公司：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登记公司：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系统：指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债券发行系统。 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招投标采用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供的债券发行系统。

招标：

对于本期续发行债券，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确定本期续发行债券的招标价格区间；发行人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统一发标，投标人在招标系统规定的各自用户终端参与投标；投标结束后，发行人根据招标系统结果

最终确定本期续发行债券的发行价格和投标人中标金额的过程。

对于本期新发行债券，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确定本期新发行债券的招标利率区间；发行人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统一发标，投标人在招标系统规定的各自用户终端参与投标；投标结束后，发行人根据招标系统结果

最终确定本期新发行债券的发行利率和投标人中标金额的过程。

有关部门人员将对招标全程进行现场监督。

直接投资人：指承销团成员以外，可直接通过招标系统参与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投标的投

资人。

投标人：指承销团成员和直接投资人。

招投标方式：

对于本期续发行债券，指通过招标系统采用的单一价格（荷兰式）招标方式。

对于本期新发行债券，指通过招标系统采用的单一利率（荷兰式）招标方式。

单一价格（荷兰式）投标方式：对于本期续发行债券，指每一有效订单中申购价格在发行价格以上的有效

申购金额获得全额配售，申购价格等于发行价格的有效申购金额等比例获得配售的配售方式。

单一利率（荷兰式）投标方式：对于本期新发行债券，指每一有效订单中申购利率在发行利率以下的有效

申购金额获得全额配售，申购利率等于发行利率的有效申购金额等比例获得配售的配售方式。

有效投标：指投标人按照募集说明书摘要和《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第四次续发

行）发行办法》及《2026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发行办法》规定发出的，经招标系统确认有效的投标。

发行价格：指发行人根据市场招标结果确定的本期续发行债券最终发行价格。

发行利率：指发行人根据市场招标结果确定的本期新发行债券最终票面年利率。

应急投标或债权托管应急申请：指如在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招投标过程中，发生由于技术

性或其他不可抗力产生的招标系统故障， 投标人应填制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的应急投标书或

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按要求加盖预留在招标系统的印鉴并填写密押后，在规定的投标时间内传送至招标现

场。

招标额：本期续发行债券招标额为50亿元，本期新发行债券招标额为50亿元，招标额合计为100亿元。

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工作日：指北京市的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含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交易日：指按照证券交易所规定、惯例执行的可交易的日期。

元：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第一章 债券发行依据

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铁路建设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740号）注册通知文件同意公开发行。

第二章 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二、担保人：铁路建设基金

三、承销团成员：

（一）主承销商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分销商

1.�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9.�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托管人：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2.�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

六、发行人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七、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八、财务顾问：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九、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

其他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度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三章 发行概要

一、本期续发行债券的基本发行条款

（一）存量债券的基本发行条款

1.�发行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全称：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

3.�注册文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铁路建设债券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740号），注册规模为不超过3,000亿元。

4.�债券简称：25铁道06。

5.�债券代码：184808.SH；2580024.IB。

6.�债券规模：300亿元。

7.�债券期限：30年期。

8.�票面利率：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为2.40%，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9.�票面金额：面值为100元。

10.�起息日：自2025年3月19日开始计息，存续期内每年3月19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1.�计息期限：自2025年3月19日起至2055年3月18日止。

12.�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其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本期

续发行债券的投资者首期利息为2026年3月19日至2027年3月18日期间产生的债券利息。

13.�付息日：2026年至2055年每年的3月19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14.�兑付日：2055年3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15.�本息兑付方式：通过相关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16.�兑付金额：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本期续发行债券上述条款与存量债券保持一致。

（二）本期续发行债券的基本发行条款

1.�本期续发行债券名称：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第四次续发行）。

2.�存量债券：已发行的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发行规模300亿元，票面利率2.40%，

发行期限30年期。

3.�发行总额：本期续发行债券的发行金额为50亿元。

4.�债券利率：本期续发行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为2.40%，和存量债券一致。

5.�发行方式及对象：本期续发行债券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发行系统招标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在银行

间市场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并分别在证券登记公司上

海分公司及中央结算公司登记托管。

6.�发行价格：本期续发行债券投标价位变动幅度为0.2元，投标价位区间为Shibor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所对应的全价，基本利差区间为（0.2%~1.2%），Shibor基准利率为公告日前5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期Shibor（1Y）利率的算术平均数

1.58%，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本期续发行债券的投标价位区间为92.50元-114.10元。

本期续发行债券以1,000万元为一个认购单位，投标金额必须不少于1,000万元且为1,000万元的整数倍。 投

资者缴款金额为中标金额*发行价格/100元。

7.�认购与托管：本期续发行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并分别在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及中央结

算公司登记托管。

8.�招标日：1个交易日，即2026年3月18日。

9.�缴款截止日：2026年3月19日。

10.�公告日：招标日前的第1个交易日，即2026年3月17日，发行人于当日公告《2026年度中国铁路建设债

券募集说明书》、《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第四次续发行）及2026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

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第四次续发行）发行办法》、中诚信

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期续发行债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和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为本期续发行

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有关文件。

11.�承销方式：本期续发行债券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主承销商并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12.�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债券担保：本期续发行债券由铁路建设基金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4.� 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续

发行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15.�交易流通和登记托管：发行人将于发行结束后办理本期续发行债券交易流通和登记托管事宜，本期

续发行债券同对应的存量债券合并交易、托管。

16.�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续发行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铁路债券利息收入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4

号），对企业投资者持有本期续发行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个人投资者持有本期续发

行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17.�特别提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期续发行债券的牵头主承销商，负责本期续发行债券申报

材料制作、承销团管理、上市流通或交易安排、债券信息披露和存续期后续服务工作，并协助发行人管理、协调

招标现场各项工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德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担本期续发行债券发行申报工作、发行方案实施以及发行阶段组织工作。

18.�特别声明：包括本期续发行债券及对应的存量债券。 本期续发行债券同对应的存量债券合并交易、合

并托管，相关承诺性条款、还本付息安排、增信情况、投资者保护条款、违约事项及纠纷解决机制、评级结果及

跟踪评级安排、受托管理人及持有人会议相关机制安排、以及其他主体职责条款同存量债券保持一致。 投资

者参与认购、 持有或从二级市场交易等方式获取本债券视作同意募集说明书及募集说明书摘要关于权利义

务的约定，包括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募集说明书摘要中其他有关发

行人、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等主体权利义务的相关约定，且与存量债券持有人平等享有权利、履行义

务。

二、本期新发行债券的基本发行条款

（一）发行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2026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三）发行总额：50亿元。

（四）债券期限：本期新发行债券为7年期，发行规模共50亿元。

（五）债券利率：本期新发行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票面年利率为Shibor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基本

利差区间为（-0.4%~0.6%），Shibor基准利率为公告日前5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

同业拆放利率网（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期Shibor（1Y）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

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本期新发行债券各品种的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年利率将由发行人根据市场招

标结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限内固定不变。 本期新发行债券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六）发行方式及对象：本期新发行债券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发行系统招标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在银

行间市场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并分别在证券登记公司

上海分公司及中央结算公司登记托管。

（七）发行价格：本期新发行债券的债券面值为100元，平价发行，以1,000万元为一个认购单位，投标金

额必须不少于1,000万元且为1,000万元的整数倍。

（八）认购与托管：本期新发行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并分别在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及中央

结算公司登记托管。

（九）招标日：1个交易日，即2026年3月18日。

（十）缴款截止日：2026年3月19日。

（十一）公告日：招标日前的第1个交易日，即2026年3月17日，发行人于当日公告《2026年度中国铁路建

设债券募集说明书》、《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第四次续发行）及2026年第四期中国铁

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2026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发行办法》、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

公司为本期新发行债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和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为本期新发行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等有关文件。

（十二）起息日：本期新发行债券自2026年3月19日开始计息，本期新发行债券存续期内每年3月19日为

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三）计息期限：自2026年3月19日起至2033年3月18日止。

（十四）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期新发行债券的本金自其兑付日

起不另计利息。

（十五）付息日：2027年至2033年每年的3月19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十六）兑付日：2033年3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十七）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新发行债券相关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十八）承销方式：本期新发行债券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主承销商并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十九）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债券担保：本期新发行债券由铁路建设基金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十一）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

期新发行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二十二）交易流通和登记托管：发行人将于发行结束后办理本期新发行债券交易流通和登记托管事宜。

（二十三）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新发行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铁路债券利息收入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

年第64号），对企业投资者持有本期新发行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个人投资者持有本

期新发行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十四）特别提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期新发行债券的牵头主承销商，负责本期新发行债券

申报材料制作、承销团管理、上市流通或交易安排、债券信息披露和存续期后续服务工作，并协助发行人管理、

协调招标现场各项工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担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申报工作、发行方案实施以及发行阶段组织工作。

第四章 认购与托管

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 并分别在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中

央结算公司登记托管。

一、本期续发行债券的认购办法

（一）招标方式

本期续发行债券的发行价格通过招标系统向投标人进行单一价格（荷兰式）招标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

管部门备案。

发行人将于招标日前的第1个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和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公布《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

设债券（30年期）（第四次续发行）发行办法》，投标人必须按照本期续发行债券招标文件以及有关规定进行

投标，否则，为无效投标。

（二）招标时间

2026年3月18日：发行人于北京时间9:3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统一发标；投标人于北京时间10:00至11:00

通过招标系统内各自的用户终端进行投标；中标处理后10分钟为通过招标系统跨市场交易选择时间。

（三）投标及申购

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可通过承销团成员向招标系统投标申购。 直接投资人可直

接在招标系统规定的各自用户终端参与投标。

承销团成员不得为其自身预留本期续发行债券和/或预先购入并留存本期续发行债券之目的而进行投

标。

（四）每一投资人投标本期续发行债券应符合国家的所有相关规定，并对其违法、违规投标造成的任何不

利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五）招标结果

2026年3月19日：本期续发行债券的招标结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债券信

息网（www.chinabond.com.cn）和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公布。

（六）分销

2026年3月18日-19日：本期续发行债券分销开始，由承销团成员根据各自的中标结果组织分销，分销时

间为招标结束后至招标日次一交易日。

二、本期新发行债券的认购办法

（一）招标方式

本期新发行债券的发行利率通过招标系统向投标人进行单一利率（荷兰式）招标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

管部门备案。

发行人将于招标日前的第1个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和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公布《2026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

设债券发行办法》，投标人必须按照本期新发行债券招标文件以及有关规定进行投标，否则，为无效投标。

（二）招标时间

2026年3月18日：发行人于北京时间9:3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统一发标；投标人于北京时间10:00至11:00

通过招标系统内各自的用户终端进行投标；中标处理后10分钟为通过招标系统跨市场交易选择时间。

（三）投标及申购

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可通过承销团成员向招标系统投标申购。 直接投资人可直

接在招标系统规定的各自用户终端参与投标。

承销团成员不得为其自身预留本期新发行债券和/或预先购入并留存本期新发行债券之目的而进行投

标。

（四）每一投资人投标本期新发行债券应符合国家的所有相关规定，并对其违法、违规投标造成的任何不

利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五）招标结果

2026年3月19日：本期新发行债券的招标结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债券信

息网（www.chinabond.com.cn）和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公布。

（六）分销

2026年3月18日-19日：本期新发行债券分销开始，由承销团成员根据各自的中标结果组织分销，分销时

间为招标结束后至招标日次一交易日。

三、缴款办法

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募集款项的缴款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2026年3月19日12:00。 中标的

投标人应于北京时间2026年3月19日12:00前， 将按招标当日招标系统显示的中标额对应的募集款项划至以

下指定账户（以下简称“缴款账户” ）。

账户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11050137360000000952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铁道专业支行营业部

同城交换号：139

联行行号：50190

大额支付系统号：105100008020

中标的投标人应按照上述要求，按时足额将认购款项划至缴款账户。

四、违约的处理

中标的投标人如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相关要求划付认购款项，将被视为违约，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协商一致后有权处置该违约投标人中标的全部债券，违约投标人有义务赔偿有关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主承销

商）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

如违约投标人为承销团成员， 则其还应按照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的承销协议和/或承销团

协议的有关条款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五、托管

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并分别在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央

结算公司登记托管。

各中标机构应于中标结束后10分钟内，选择托管场所。 中标结束10分钟内未选择托管场所的，默认为全

部在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托管。

在债权填制托管申请时间结束后，如有调整债券托管场所的需求，需在招标日次日16：00前通过本所债

券发行系统在线完成托管场所调整，并确保本机构下跨市场债券托管总量不变。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购的债券由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其登记托管具体手续按照《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债券登记、托管与结算业务细则》的要求办理，该规则可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网站（www.chinaclear.cn）查阅。

六、投资者办理认购手续时，不需缴纳任何附加费用；在办理登记和托管手续时，须遵循债券托管机构的

有关规定。

七、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结束后，投资者可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进行债券的转让和质押。

第五章 债券发行网点

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发行系统招标方式， 通过承销团成员在银行

间市场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 （发行网点详见附表一）

第六章 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的投资者 （包括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的初始购买

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下同）被视为做出以下承诺：

一、 接受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对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项下

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的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

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三、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的担保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国家有关

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四、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结束后，将在有关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流通或交易，并由主承销

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五、在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的存续期限内，若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将其在本期续发行

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给新债务人承继时，则在下列各项条件全部满足的前提下，投资者在

此不可撤销地事先同意并接受该等债务转让：

（一）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与上市流通或交易（如已上市交易）的批准部门对本期续

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项下的债务变更无异议；

（二）就新债务人承继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项下的债务，有资格的评级机构对本期续发行

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出具不次于原债券信用等级的评级报告；

（三）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取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后正式签署债务转让承继协议，新债务人承诺将按照本

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债务；

（四）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担保安排在债务转让后维持不变；或者新债务人取得经主管部

门认可的由新担保人继续履行担保义务；

（五）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就债务转让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六、同意发行人指定的受托管理人。

七、对于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做出的有效决议，所有投资者（包括所有出席

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

的投资者）均接受该决议。

第七章 债券本息兑付办法

一、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利息的支付

（一）本期续发行债券利息的支付

本期续发行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1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续发行债券付息

日为2027年至2055年每年的3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本期续发行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相关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续发行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本期新发行债券利息的支付

本期新发行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1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新发行债券的付

息日为2027年至2033年每年的3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本期新发行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相关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新发行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本金的兑付

（一）本期续发行债券本金的支付

本期续发行债券到期一次还本，兑付日为2055年3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本期续发行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相关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要求的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二）本期新发行债券本金的支付

本期新发行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新发行债券的兑付日为2033年3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本期新发行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相关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要求的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第八章 发行人信用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度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九章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度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十章 发行人业务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度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十一章 发行人财务情况

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中2025年6月末的财务数据来源于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XYZH/2025BJAA2B0467号审阅报告。

投资者在阅读财务报表中的信息时，应当参阅有关注释，以及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募集说

明书中其他部分对于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发行人汇总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301,966.98 21,251,681.42

应收款项 17,640,709.92 16,797,612.83

存货 9,410,050.70 8,925,941.43

其他流动资产 6,423,933.61 6,470,992.96

流动资产合计 52,776,661.21 53,446,228.64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374,679.46 360,915.95

长期投资 42,044,625.70 39,273,833.47

固定资产 627,965,483.13 634,352,855.26

在建工程 93,970,732.32 81,491,167.83

无形资产 137,243,942.25 138,652,005.09

长期待摊费用 360,963.48 374,026.2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60,060.66 2,688,895.6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368,789.46 25,629,441.99

非流动资产合计 931,989,276.46 922,823,141.49

资产总计 984,765,937.67 976,269,370.13

负债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022,312.36 5,932,042.95

应付款项 74,988,244.60 77,155,014.7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7,594,235.82 54,621,361.53

其他流动负债 211,977.34 166,058.79

流动负债合计 138,816,770.12 137,874,478.0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80,353,569.06 286,301,063.16

应付债券 170,192,502.29 165,213,237.33

递延所得税负债 492,552.79 461,251.97

其他非流动负债 29,619,720.28 30,167,139.33

非流动负债合计 480,658,344.42 482,142,691.79

负债合计 619,475,114.54 620,017,169.80

权益

实收资本(股本) 245,664,631.97 241,050,491.54

资本公积 13,069,307.59 11,295,198.15

盈余公积 3,205,899.87 3,205,899.87

未分配利润 -41,206,263.51 -41,134,778.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20,733,575.92 214,416,811.11

少数股东权益 144,557,247.22 141,835,389.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365,290,823.14 356,252,200.3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84,765,937.68 976,269,370.13

发行人汇总损益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6月 2024年

一、营业总收入 58,602,234.43 128,303,779.31

二、营业总成本 57,755,462.35 125,647,041.87

运输成本 49,675,462.98 105,341,219.67

其中：折旧 10,465,399.09 20,741,355.01

财务费用 7,140,387.89 16,386,070.66

非运输成本 7,852,746.27 19,776,288.80

税金及附加 227,253.10 529,533.40

加：其他收益 391,195.75 1,021,154.44

投资收益 148,982.89 -393,260.46

其他 102,810.02 737,381.63

三、营业利润 1,489,760.74 4,022,013.05

加：营业外收入 88,157.72 246,962.18

减：营业外支出 322,688.61 771,398.59

四、利润总额 1,255,229.85 3,497,576.64

减：所得税费用 1,099,944.23 3,109,515.69

五、净利润 155,285.62 388,060.95

发行人汇总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6月 2024年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2,544,938.36 136,057,078.45

收到的税费返还 65,240.17 87,630.4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719,869.43 11,039,819.7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8,330,047.96 147,184,528.6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5,793,252.37 50,029,219.71

支付的各项税费 3,187,652.28 6,387,719.9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742,158.30 51,411,161.6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2,723,062.95 107,828,10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06,985.01 39,356,427.3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97,293.93 512,142.9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9,742.58 356,070.2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84,507.42 168,327.97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2,741.73 306,705.05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94,285.66 1,343,246.1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2,521,575.97 43,440,117.57

投资支付的现金 156,691.60 1,748,520.57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3,178.60 157,417.5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851,446.17 45,346,055.6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57,160.51 -44,002,809.5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6,578,447.12 17,676,555.8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9,615,548.91 78,191,239.94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97,909.51 3,588,913.37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7,391,905.54 99,456,709.1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6,461,856.22 76,758,071.52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183,201.65 12,757,709.4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61,095.92 1,028,354.9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506,153.79 90,544,135.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85,751.75 8,912,573.2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500.58 2,962.9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63,923.17 4,269,154.0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625,997.91 16,356,843.8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762,074.74 20,625,997.90

2025年10月31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

1-9月审阅报告》（XYZH/2025BJAA2B0473），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已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债券信息网进行披露，具体网址分别为：

https://static.sse.com.

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new/2025-10-31/127972_20251031_M2D2.pdf

https://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

3e33571a-2685-41ec-bd22-8f0c3c119777

https://www.chinabond.com.

cn/xxpl/ywzc_fxyfxdh/fxyfxdh_zqzl/zqzl_zfzcjgz/zfzcjgzq_tdz/tdz_cwbg/202511/P02025110331348

2861817.pdf

截至2025年9月末， 发行人总资产99,781.22亿元， 净资产37,128.38亿元。 2025年1-9月营业总收入9,

122.31亿元，净利润117.22亿元。

第十二章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一、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根据《财政部关于中国铁路总公司公司制改革有关事项的批复》（财建〔2019〕315号）及发行人于2019

年6月18日发布的《公告》，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自组建之日起承担和履行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发行的

中国铁路建设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及其他有关合同、协议项下的权利

和义务，以及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和法律责任。

自1995年起，截至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前，发行人共发行中国铁路建设债券28,036.62

亿元，其中已兑付13,651.62亿元，尚未到期14,385亿元，未到期的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存续期内每年需支付利

息517.31亿元；中期票据4,450亿元，其中已兑付3,050亿元，尚未到期1,400亿元，未到期的中期票据存续期

内每年需支付利息33.83亿元；短期融资券3,200亿元，其中已兑付3,20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1,750亿元，其中

已兑付1,650亿元，尚未到期100亿元，未到期的超短期融资券存续期内需支付利息0.79亿元。 发行人所有已

发行的中国铁路建设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均按时支付本金及利息。

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到期的中国铁路建设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和超短期融资券如下表所示：

债券名称 起息日 期限 利率 额度 付息情况

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合计 14,385亿元

200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6年10月17日 20年 4.15% 125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6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6年11月15日 20年 3.95% 65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06年11月15日 30年 4.10% 35亿元

2006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06年12月20日 20年 3.9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1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1年10月13日 20年 6.00%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1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1年10月27日 20年 5.33%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1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1年11月09日 20年 5.22%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2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2年08月01日 15年 4.75%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2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2年08月22日 15年 5.00%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2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2年09月12日 20年 5.14%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2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2年10月12日 20年 5.16%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2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2年11月01日 20年 5.11%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3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3年08月14日 20年 5.35%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3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3年09月12日 20年 5.5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3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3年10月15日 20年 5.55%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3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3年11月01日 20年 5.6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4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4年05月14日 20年 5.4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4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4年05月27日 20年 5.51%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05月18日 20年 4.72%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05月27日 20年 4.68%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06月17日 20年 4.67%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07月15日 20年 4.59%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08月19日 20年 4.48%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09月16日 20年 4.39%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10月21日 20年 4.11%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第八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11月11日 20年 4.11%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5年第九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5年12月07日 20年 4.07%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6年09月19日 10年 3.15%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6年09月19日 20年 3.42% 50亿元

2016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6年09月26日 10年 3.09%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6年09月26日 20年 3.38% 50亿元

2016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6年10月17日 10年 3.00%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6年10月17日 20年 3.31% 50亿元

2016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6年10月27日 10年 3.01%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6年10月27日 30年 3.40% 50亿元

2016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6年11月09日 10年 3.10%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6年11月09日 30年 3.53% 50亿元

2016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6年11月23日 10年 3.35%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6年11月23日 20年 3.54% 50亿元

2016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6年12月08日 10年 3.69%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6年12月08日 20年 3.88% 50亿元

2017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7年03月23日 10年 4.25%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7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7年04月13日 10年 4.23%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7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7年05月15日 10年 4.54% 7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7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7年05月25日 10年 4.57% 7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7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7年06月15日 10年 4.45% 7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7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7年07月13日 10年 4.61% 7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7年第八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7年07月28日 10年 4.48%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7年第九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7年11月16日 10年 4.88%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7年第十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7年11月27日 10年 4.93%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7年第十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7年12月13日 10年 4.96%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8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8年01月18日 10年 5.1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8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8年02月01日 10年 5.09%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8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8年03月08日 10年 4.91%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8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8年03月22日 10年 4.93% 7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8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8年04月12日 10年 4.74% 7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8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8年04月26日 20年 4.73% 7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8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8年05月10日 20年 4.78% 7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8年第八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8年05月24日 20年 4.80%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8年第九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8年06月07日 20年 4.78%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8年第十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8年07月05日 20年 4.65% 13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8年第十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8年07月26日 20年 4.65% 13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8年第十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8年08月23日 10年 4.53%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9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9年07月11日 20年 4.07%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9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9年07月25日 20年 4.1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9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9年08月08日 20年 4.02%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9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9年08月22日 20年 3.99% 7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9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9年09月05日 20年 4.03% 8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9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9年09月19日 20年 4.03% 8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9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9年10月14日 20年 4.08% 8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9年第八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9年10月24日 20年 4.16% 8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19年第九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19年11月07日 20年 4.16%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0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0年06月18日 10年 3.58% 12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0年06月18日 20年 3.97% 80亿元

2020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0年07月30日 10年 3.57%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0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0年08月17日 10年 3.68%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0年08月17日 20年 3.93% 50亿元

2020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0年09月10日 10年 3.74%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0年09月10日 30年 4.15% 50亿元

2020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0年09月24日 20年 4.04%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0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0年10月15日 20年 4.04%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0年第八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0年11月19日 20年 4.03%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1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1年03月12日 10年 3.65%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1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1年03月25日

10年 3.56% 7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年 3.82% 80亿元

2021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1年04月12日

10年 3.54%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年 3.84% 50亿元

2021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1年04月22日

10年 3.54%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年 3.80% 50亿元

2021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1年09月17日 10年 3.30%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1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1年09月30日

5年 3.16%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30年 3.78% 50亿元

2021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1年10月15日 10年 3.51%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1年10月15日 20年 3.74% 100亿元

2021年第八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1年10月29日

10年 3.47% 1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30年 3.82% 50亿元

2021年第九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1年11月10日

10年 3.39%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30年 3.77% 100亿元

2021年第十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1年11月19日 10年 3.39%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1年11月19日 30年 3.75% 100亿元

2021年第十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1年12月3日 5年 3.11%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1年12月3日 30年 3.73% 100亿元

2022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2年2月17日 5年 2.85%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2年2月17日 30年 3.62% 100亿元

2022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2年3月23日 10年 3.34%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2年3月23日 30年 3.63% 100亿元

2022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2年4月8日 10年 3.25%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2年4月8日 30年 3.56% 100亿元

2022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2年4月21日 10年 3.22% 8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2年4月21日 30年 3.53% 120亿元

2022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2年5月12日 5年 2.97%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2年5月12日 20年 3.46% 100亿元

2022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2年7月7日 10年 3.28%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2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2年8月24日 5年 2.70%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2年第八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2年10月13日 5年 2.76% 2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2年第九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2年10月26日 10年 2.99%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2年10月26日 20年 3.22% 100亿元

2022年第十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2年11月9日 10年 3.02% 12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2年11月9日 30年 3.30% 80亿元

2022年第十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2年11月22日 10年 3.27%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2年11月22日 30年 3.42% 100亿元

2022年第十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2年12月2日 10年 3.28%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2年12月2日 30年 3.47% 100亿元

2022年第十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2年12月14日 10年 3.50%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2年12月14日 30年 3.76% 100亿元

2023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3年1月12日 5年 3.18% 13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3年1月12日 20年 3.49% 70亿元

2023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3年2月16日 10年 3.18%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3年2月16日 20年 3.45% 100亿元

2023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3年3月17日 10年 3.11%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3年3月17日 30年 3.43% 100亿元

2023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3年4月20日 10年 3.09%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3年4月20日 30年 3.37% 100亿元

2023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3年5月18日 10年 2.99% 7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3年5月18日 30年 3.27% 130亿元

2023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3年7月13日 10年 2.97%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3年7月13日 30年 3.16% 100亿元

2023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3年8月17日 10年 2.85%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3年8月17日 30年 3.04% 50亿元

2023年第八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3年9月14日 10年 2.94%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3年9月14日 30年 3.13% 50亿元

2023年第九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3年9月27日 10年 3.04%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3年9月27日 30年 3.23% 100亿元

2023年第十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3年10月13日 5年 2.85%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3年10月13日 30年 3.19% 100亿元

2024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4年12月11日 5年 1.8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4年12月11日 30年 2.20% 50亿元

2025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5年2月13日 10年 1.78%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5年2月13日 30年 2.02% 50亿元

2025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5年2月26日 5年 1.84%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5年2月26日 30年 2.17% 50亿元

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5年3月19日 5年 2.02%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5年3月19日 30年 2.40% 100亿元

2025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5年4月17日 10年 1.93%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5年4月17日 30年 2.14% 50亿元

2025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5年5月21日 10年 1.93%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5年5月21日 30年 2.13% 50亿元

2025年第六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5年5月28日 10年 1.9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5年5月28日 30年 2.13% 50亿元

2025年第七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5年6月12日 5年 1.65%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5年6月12日 30年 2.09% 50亿元

2025年第八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5年6月26日 10年 1.79%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5年6月26日 30年 2.05% 50亿元

2025年第九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5年7月17日 10年 1.85%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5年7月17日 30年 2.05% 50亿元

2025年第十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5年7月29日 10年 1.9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5年7月29日 30年 2.13% 50亿元

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30年期）（续发行）

2025年3月19日 30年 2.40%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5年第十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5年9月18日 5年 1.8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30年期）（第二次续发行）

2025年3月19日 30年 2.4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6年第一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6年1月9日 5年 1.87%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

设债券（30年期）（第三次续发行）

2025年3月19日 30年 2.4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6年第二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6年1月22日 10年 2.09%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6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2026年2月5日 10年 2.07�%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6年2月5日 30年 2.50% 50亿元

中期票据合计 1,400亿元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24年3月7日 5年 2.39%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

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2024年4月19日 10年 2.45%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4年4月19日 30年 2.65% 100亿元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

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2024年5月22日 10年 2.50% 5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4年5月22日 30年 2.69% 50亿元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

度第四期中期票据

2024年6月13日 10年 2.39%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4年6月13日 30年 2.60% 100亿元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

度第五期中期票据

2024年6月24日 10年 2.35%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4年6月24日 30年 2.53% 100亿元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

度第六期中期票据

2024年7月5日 10年 2.34%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4年7月5日 30年 2.52% 100亿元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

度第七期中期票据

2024年9月13日 5年 2.04%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4年9月13日 20年 2.30% 100亿元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

度第八期中期票据

2024年11月14日 10年 2.28% 100亿元

每年付息，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一并支付

2024年11月14日 30年 2.39% 100亿元

超短期融资券合计 100亿元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

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2025年12月18日 180天 1.57% 100亿元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第十三章 筹集资金用途

经证监会同意，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债务结构调整。 上述资金的使

用，将有利于增强发行人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十四章 偿债保证措施

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由铁路建设基金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期续发行债

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投资者的担保权益一致。铁路建设基金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度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

说明书》。

第十五章 风险揭示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度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十六章 信用评级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诚信国际” ）评定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

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定“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第四次续发行）” 及“2026

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债项信用等级为AAA。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第四次续发行）信用评级报告》及《2026年

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第十七章 法律意见

发行人为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聘请的律师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已出具法律意见

书。 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具备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的主体资格和实质条件； 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

发行债券发行已依其进行阶段取得各项批准和授权； 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的 《募集说明

书》、《募集说明书摘要》信息披露真实、完整；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涉及的相关中介机构具有参与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

行的资格；《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摘要》、《受托管理协议》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符合《公司债券

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第四次续

发行）发行的法律意见书》及《关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发行的法律

意见书》。

第十八章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上市流通或交易安排

发行人将于发行结束后办理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上市流通交易和登记托管事宜。

二、税务说明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

投资者承担。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铁路债券利息收入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4

号），对企业投资者持有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个人投

资者持有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征收个人所得

税。

第十九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证监会对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公开发行的注册通知

（二）《2026年度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三）《2025年第三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第四次续发行）及2026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募集说明书摘要》

（四）发行人2022-2024年审计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五）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六）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二、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地点或互联网网址查阅上述备查文

件。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姜琪、吴江博、李天兴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2层

电话：010-60833310、010-60837531

传真：010-60833504

邮编：100026

（二）投资者可以在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发行期内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2026年度中国

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和本期续发行债券及本期新发行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全文：

http://www.sse.com.cn

http://www.chinabond.com.cn

http://www.chinamoney.com.cn

以上互联网网址所登载的其他内容并不作为《2026年度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及《2025年第三

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30年期）（第四次续发行）及2026年第四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的一

部分。

如对上述备查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发行人或主承销商。

三、联系人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姜琪、吴江博、李天兴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2层

电话：010-60833310、010-60837531

传真：010-60833504

邮编：100026

�

附表一：

2026年度中国铁路建设债券承销团名单

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通信地址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闫立、赵亮、刘烁、

杜晓晨、李圣

010-88300622、

88300901

010-88300837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9号6层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姜琪、吴江博、李天兴

010-60833310、

010-60837531

010-60833504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22层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毕学鹏、朱志博 010-56839300 010-57616901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B

座6层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袁征、丁泱阳、王翊丞 010-83939702 010-66162962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金融街中心南

楼17层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尹建超 010-85130639 010-65608445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2层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杨熙、丁香妮、程琪、杨

曦

010-65051166 010-65050196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

2座25层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孟慧 010-59026857 010-59026602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

楼22-23层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白玲、刘佳楠、聂为

010-83949498、

010-83949541

010-66578961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10号7层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赵鑫、皇甫佳昕、耿昊

晨

010-60840890 010-57782988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1号院3号楼17层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亮奇、廖佳、俞蓝飞、

李长杰

010-56571635 010-56571600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9层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张睿智、周子健、高晴 010-88013864 010-88085373

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6号恒奥中心C座6

层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杨硕、曾宇轩、王璐、陈

栎坤、陈媛、宋娜思

010-68086830 010-68086830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街道凤凰嘴街2号院1号

楼长城资产大厦15层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戎一嫱、宋敬奎、周鑫

男

021-60893301 -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199号证大五道口

广场1号楼11层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忠冕 010-56513000 010-56513103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6号光大大厦16

层

发行人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金额 100亿元人民币

增信情况 铁路建设基金

牵头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用评级机构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主体/

债项评级

AAA/AAA

2026年3月

信息披露

2026/3/17

星期二

A08

Disclosure


